
指定團體名稱 獲提名人士姓名

(姓氏先行)

遞交提名日期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決定

中國法學會港區理事協會

中國法學會港區理事協會 馬耀添 2021年8月6日 提名有效

中國法學會港區理事協會 黃繼兒 2021年8月6日 提名有效

中國法學會港區理事協會 王鳴峰 2021年8月6日 提名有效

中國法學會港區理事協會 林峰 2021年8月6日 提名有效

中國法學會港區理事協會 馬恩國 2021年8月6日 提名有效

中國法學會港區理事協會 趙云 2021年8月6日 提名有效

中國法學會港區理事協會 林青峻 2021年8月6日 提名有效

中國法學會港區理事協會 盧鳳儀 2021年8月6日 提名有效

中國法學會港區理事協會 鄺家賢 2021年8月6日 提名有效

[資料來源：指定團體遞交的提名表格。]

2. 如指定團體提名的人數超逾該團體的獲配席位數目，而該團體並沒有示明獲優先挑選的獲提名人及將所餘獲提名人（如超逾

一名）按優先次序排列，選舉主任會以抽籤方式決定由該團體的獲提名人補足該獲配席位數目的優先次序。獲有效提名及按優

先次序補足有關指定團體的獲配席位數目的獲提名人即成為選舉委員會中代表有關界別分組的委員。

2021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提名

說明︰

2021年 8月 26日 (星期四 )

(提名期：2021年8月6日至2021年8月12日)

第二界別 – 法律界界別分組（共30席）說明1

指定團體提名 說明2

1. 本界別分組共有30個席位。在於2021年10月22日組成的選舉委員會中，本界別分組有6席由當然委員擔任，9席由指定團體提

名，其餘15席由選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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